《新兴县河头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
听证会意见采纳情况汇总表
	序号
	听证人
	意见内容
	意见采纳
情况

	1
	冯雷（新兴县应急管理局）
	无意见
	/

	2
	甘少微（新兴县农业农村局）
	无意见
	/

	3
	李雪锋（新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）
	历史建筑严格保护已公布的5处历史建筑，划定历史建筑保护范围，保护范围内不得新建建筑。不随意改变和破坏历史建筑原有的布局、结构和装修，不得任意改建、扩建。除经常性保养维修和抢险加固工程外，建筑的重点修缮、局部复原等工程，必须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
	采纳。规划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内容。

	4
	李铭（新兴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）
	无意见
	/

	5
	苏才兴（新兴县卫生健康局）
	无意见
	/

	6
	李竞基（发展与改革局）
	无意见
	/

	7
	高卫文（新兴县水务局）
	1）北峰山水厂已改名为：新州水务发展有限公司；
	采纳。规划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内容。

	
	
	2）建议将大湾引水渠范围排除出生态保护红线范围。
	解释说明：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不具备调整生态保护红线权利，需按程序上报上级部门，本级方案以落实上位规划为主。

	8
	黄丽莹（新兴县教育局）
	1）1.5镇域公共服务设施现状图小学名称及标注位置有误需改正（小学为：河头镇湾边小学，河头镇中心小学，河头镇湾中教学点），漏标幼儿园需补充（河头镇湾边小学附属幼儿园，河头镇博雅幼儿园）；
	采纳。规划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内容。

	
	
	2）5.3镇域公服及公用设施规划图小学名称及标注有误需改正，漏标幼儿园需补充。
	采纳。规划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内容。

	9
	陈俊希（新兴县民政局）
	无意见
	/

	10
	宗阳（新兴县消防救援大队）
	根据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(GB55037-2022)第8.1.4条:“除居住人数不大于500人且建筑层数不大于2层的居住区外，城镇（包括居住区商业区、开发区、工业区等）应沿可通行消防车的街道设置市政消火栓系统。和《农村防火规范》（GB50039-2010）第5.0.6条:“具备给水管网条件的农村，应设室外消防给水系统。消防给水系统宜与生产、生活给水系统合用并应满足消防供水的要求。”

综上，建议《新兴县河头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-2035年》中:“至2035年，河头镇城镇沿可通行消防车的街道设置市政消火栓、农村具备给水管网条件的设室外消防给水系统，健全消防安全保障体系。
	采纳。规划将进一步完善相关内容。

	11
	盘志伟（市生态环境局新兴分局）
	无意见
	/

	12
	简钊锐（新兴县交通运输局）
	无意见
	/

	13
	梁志烨（新兴县财政局）
	无意见
	/

	14
	温彩健（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云浮新兴供电局）
	无意见
	/

	15
	钟雪枝（新兴县林业局）
	无意见
	/

	16
	叶梓华（天堂镇人民政府）
	无意见
	/

	17
	胡大伟（簕竹镇人民政府）
	无意见
	/

	18
	练文森（新兴县河头镇楼下村委楼下村）
	无意见
	/

	19
	杨海伦（新兴县河头镇河头社区居民委员会云灰村）
	无意见
	/

	20
	陈冠银（新兴县河头镇河仔口村委雅古郎村）
	无意见
	/


